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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香型白酒》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广东省食品学会关于下达2025年团体标准立项通知（粤食学【2025】第

08号），由广东金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汇标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一麦香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金堂县沱源酒坊、

铠佑（广州）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济宁玉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麦香型白酒》

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该标准由广东省食品学会提出并归口。

（二）制定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

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为帮助行业的发展，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规

定“相关部门应依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标准化法，率先研究制定

对鲜肉、水产品、乳及乳制品、冷冻食品等易腐食品温度控制的强制性标准并尽

快实施。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骨干龙头企业作用，大力发展团体标准，并将部分

具有推广价值的标准上升为国家或行业标准。”

麦香型白酒正处于标准双轨落地、产区南北并进、品类从验证期迈向成长期

的关键阶段，以小麦为主料、科学酿造为核心，在白酒行业分化中形成差异化赛

道。上游小麦供应集中于豫、鲁、皖，2025年全国小麦产量约13876万吨，工业

酿酒用麦占比约18.3%，原料标准化种植基地与ISO9001认证覆盖率提升，保障

品质稳定，已形成河南（原料与产业策源）+广东（技术与标准高地）双核格局。

以创新型酒企+区域龙头为主，头部酒企尚未大规模入局，行业呈现“小而美、

专而精”特征，产能集中于年产能1000吨以上的规模企业，研发投入占比显著高

于行业平均。目前我国GB/T 10781白酒质量要求的系列标准已有：第1部分：浓

香型白酒、第2部分：清香型白酒、第3部分：米香型白酒等，但还没有麦香型白

酒的国家标准，亟需有高质量的麦香型白酒标准引导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障消费

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构建品类齐全的麦香型团体标准，能够完善麦香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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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标准，健全广东省内麦香型行业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有助于地方政府落实属

地管理，强化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推进麦香型往更高的质量安全水平发展。

麦香型白酒是以小麦为原料，配以各种辅料（或不配），经蒸煮、发酵和蒸

馏等加工工艺而成的成品或半成品。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

平提高，居民饮食消费提升，同时白酒销售体系日趋成熟，健康白酒行业蓄力发

展。但目前在我国没有麦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广东省内也没有相关的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为促进麦香型白酒产品和行业发展，迫切希望市面上有高

质量的麦香型白酒产品，让消费者放心选购。因此，完善广东省酒类标准体系，

能够引导广东省甚至全国各个地区加强对白酒行业食品安全重点领域的研究，提

高麦香型白酒行业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白酒企

业，树立行业标杆，营造安全健康的市场环境。

（三）白酒分析

1 主流白酒香型

国内白酒香型分为四大基础香型，为市场占比最高，衍生八大特色香型，其

中麦香型为其八大特色香型之一，详见表1。

表1 主流白型香型

香型 特点 代表 属性

浓香型 窖香浓郁、绵甜甘冽、香味协调
五粮液、泸州老窖、洋

河、剑南春
基础香型

酱香型 酱香突出、酒体醇厚、空杯留香 茅台、郎酒、习酒 基础香型

清香型 清香纯正、一清到底、干净爽口 汾酒、二锅头 基础香型

米香型 米香清雅、入口绵甜 桂林三花酒 基础香型

凤香型 浓清结合、醇香秀雅 西凤酒 特色香型

药香型 药香舒适、酒体丰满 董酒 特色香型

芝麻香型 芝麻香突出、优雅细腻 景芝酒 特色香型

兼香型 一酒多香、浓酱协调 白云边 特色香型

特香型 浓清酱融合、香味独特 四特酒 特色香型

豉香型 豉香纯正、醇和甘滑 玉冰烧 特色香型

老白干香型 醇香清雅、甘冽挺拔 特色香型

麦香型 麦香纯净、绵柔舒适、饮后轻松 新兴 特色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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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麦香型白酒与其他主流白酒的核心区别

麦香型白酒与其他主流白酒在原料与配比、工艺与发酵、风味与口感方面的

区别，详见表2。
表 2 麦香型白酒与其他主流白酒的核心区别

酒类
核心区别

原料与配比 工艺与发酵 风味与口感

麦香型

小麦≥50%为主体原料，高

粱等为辅；小麦从“制曲辅

料”升级为“酿酒主料”。

采用复合菌剂发酵培养料，

再与复蒸料混合固态发酵、

科学控温，强调“科学酿

造”，风味可控、稳定性高。

纯净麦香突出、优雅

清新、绵甜柔和、余

味爽净；空杯留香持

久（可达 24 小时）。

浓香型

高粱为主（约 60%），小麦、

大米、糯米、玉米为辅；小

麦多用于制曲（约 30%）。

泥窖固态发酵、混蒸续渣，

依赖老窖池与地域微生物。

窖香浓郁、绵甜甘冽、

香味协调。

清香型
高粱为主（≥90%），小麦

仅少量制曲（约 10%）。

地缸发酵、清蒸清烧，追求

“一清到底”。

清香纯正、醇甜柔和、

自然协调。

酱香型

高粱为主（约 80%），小麦

制曲（约 50%），原料中小

麦占比低。

12987 工艺（1 年周期、2

次投料、9 次蒸煮、8 次发

酵、7 次取酒），依赖赤水

河环境。

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酒体醇厚、回味悠长。

（四）工作过程

1 标准起草

1.1 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5年 2月，广东金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汇标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一麦香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金堂县沱

源酒坊、铠佑（广州）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济宁玉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接到《麦

香型白酒》团体标准制定项目任务后，组织了相关人员对该标准的具体工作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研究，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工作计

划，落实了参与标准制定的人员及分工，详见表 3。

表 3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及任务分工

人员姓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古志平 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王智民 董事长/主管药师 项目组织协调

赵向东 教授级高工 项目指导

廖振林 教授 标准文本编制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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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姓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郝燕娟 高级工程师 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编制、修改

王临好 工程师 数据分析

陈先贵 高级工程师 样品收集

杨继国 教授 方法验证

王洁 副研究员 检测方法研究

李兆刚 工程师 数据分析与方法验证

1.2 技术路线和项目方案的制定

2025年2月，标准编制小组成员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对国内外相关产品研究进行讨论，确定了标准制定要开展的主要工作内容，确立

了标准编制工作思路，制定了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图 1 标准制订技术路线

1.3 标准立项论证会

2025年 2月 25日下午，由广东省食品学会组织的《麦香型白酒》团体标准

立项论证会在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顺利召开，见图 2。会上，华南

农业大学廖振林教授代表项目组，从标准立项背景、立项目的意义及必要性、标

准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等方面向专家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廖教授指出，麦香型白

酒是白酒市场中独具特色的产品，制定《麦香型白酒》团体标准，不仅有助于规

范市场秩序，提升产品质量，更将为麦香型白酒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

撑。专家组听取了申报情况汇报，重点对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进行

确定总体工作方案、制定工

作计划，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落实人员分工

查询国内外麦香型白酒相关

产品文献，确定标准制定指

导思想

技术方案和技术路线确定，

收集麦香型白酒样品

产品指标研究，方法学研究

建立麦香型白酒产品标准

面向全行业征求专家和同行意见

审定、修改、完善标准，形成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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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质询和讨论，并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和建议。

图 2 标准立项论证会

2 征求意见

2025年 10月，标准编制小组发送给广东食品学会开展定向征求意见工作。

3 标准审查

2026年 1月 30日下午，由广东省食品学会组织的《麦香型白酒》团体标准

审查会在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顺利召开，见图 3。会上，华南农业

大学廖振林教授代表项目组，从标准立项背景、立项目的意义及必要性、标准范

围和主要技术内容等方面向专家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专家组听取了申报情况汇

报，重点对标准内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和建议。

图 3 标准审查会

二、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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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严格执行

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有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

调统一性的原则。

三、标准的制定与起草原则

本标准的起草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以反

映食品特点和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利于解决食品安全监管实际问题为原则，在制

定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保证标准制定过程的透明度。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依据

（一）标准的编制原则

在其适用范围内，内容力求完整准确，易于理解，并具备先进性、实用性（可

操作性）和权威性。本标准的结构、技术要素和表达方法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本标准

从内容上涵盖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技术要求、检验方法等。

（二）标准制定主要内容

1 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资料查询

标准编制工作组经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查阅比对分析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

上，确定了该标准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包括标准名称、适用范围、术语和定

义、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1.1 国内已发布的相关标准（见表 4）
表 4 国内外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单位 标准类型

1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27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标准

2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1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同上

3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同上

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同上

5 白酒质量要求 GB/T 10781.1-15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同上

6 麦香型白酒 Q/PZJ 0001S-2023 平舆县醉颠酒业有限公司 企业标准

7 麦香型白酒 Q/YLY 0001S-2020 御良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标准

8 麦香型酒 T/HNSPXH 059-2025 河南农业大学等 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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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标准的技术指标比对（见表 5）
表 5 各个标准设置的技术指标对比分析

指标 GB2757
Q/TYJF

0001S-2024

Q/DAJ

0003S-2020

T/HNSPXH

059-2025
本标准 分析

感官要求 / 色泽和外观、香气、口味、风格

感官均从色泽外

观、香气、口味、

风格上表述

酒精度

（20℃）/

（%vol）

/

低度酒：

30-40；高度

酒：40～66

24.0-78.0

低度酒：25～

40；高度酒：

40～68

低度酒：

30～40；高

度酒：40～

66

一家企标没区分高

低酒，其他三家高

度酒均从 40 度以

上为高度酒，本标

准与其中一家高度

酒范围一致。

固 形 物 /

（g/L）
/

低度酒：优级

≤0.50，一级

≤0.60；高度

酒：优级≤

0.30，一级≤

0.40

/ ≤0.7

优级：≤

0.5，一级：

≤0.6

固形物中对指标要

求不一样，最低要

求为团标≤0.7，本

标准为严于团标。

总酸（以

乙酸计）/

（g/L）

/

低度酒：优级

≥0.8，一级≥

0.6；高度酒：

优级≥1.00，

一级≥0.9

/

低度酒：优级

≥0.5，一级

≥0.3；高度

酒：优级≥

0.8，一级≥

0.6

优级：≥

1.0，一级：

≥0.8

本标准优于团标指

标要求

总酯（以

乙酸乙酯

计）/

（g/L）

/

低度酒：优级

≥1.2，一级≥

1.0；高度酒：

优级≥1.5，一

级≥1.3

/

低度酒：优级

≥1.0，一级

≥0.6；高度

酒：优级≥

1.8，一级≥

1.4

优级：≥

1.5，一级：

≥1.3

本标准与企标

Q/TYJF

0001S-2024优级品

相当，略低于团标

高度酒要求。

乙酸乙酯

/（g/L）
/

低度酒：优级

≥1.00，一级

≥0.8；高度

酒：优级≥

1.20，一级≥

1.00

/ /

优级：≥

1.2，一级：

≥1.0

本标准与企标

Q/TYJF

0001S-2024优级品

相当

甲醇

/(g/L)
≤2.0 ≤0.6 ≤0.50 本标准严于各标准

氰化物

(以 HCN

计)/(mg/

L)

≤8.0 ≤7.9 ≤7.0 ≤0.60 本标准严于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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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GB2757
Q/TYJF

0001S-2024

Q/DAJ

0003S-2020

T/HNSPXH

059-2025
本标准 分析

铅(以 Pb

计)/(mg/

kg)

/ ≤0.5 ≤0.40 本标准严于各标准

氨基甲酸

乙酯(μ

g/L)

/ / / / ≤100 仅有本标准提出

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1-2017、GB 2762-2025 对蒸馏酒的安全指标限量要求描述见下表 6。

表 6 蒸馏酒安全指标限量要求

标准 指标 限量要求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1-2017 展青霉素 ≤50 μg/kg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2-2025 铅 ≤0.5 mg/kg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2.1 范围

根据麦香型白酒的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本标准规定了麦香型白酒的生产过程

控制要求、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描述了相应的试验

方法。

2.2 定义

麦香型白酒的定义是在 GB/T 15109-2021《白酒工业术语》的基础上，根据

工艺给出麦香型白酒定义为：以小麦为主要原料，采用纯种复合菌剂为发酵剂，

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调或不勾调而成，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

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麦香特征风格的白酒。上述定义明

析了麦香型白酒的概念，使消费者等相关方面能更好地了解麦香型白酒工艺特

征。

麦香型白酒非传统酱香型白酒大曲发中发酵剂为复合菌剂，根据其特点，给

出纯种复合菌剂定义为：由纯化鉴定的食品级纯种酵母菌、细菌、根霉菌、米曲

霉、红曲霉混合而成。菌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菌种目录，纯培养无杂菌、不产毒

素，代谢产物安全可控，溯源清晰，在保障麦香型白酒发酵稳定的同时，显著提

升酿造安全性与酒体品质。

2.3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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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向消费者传递麦香型白酒典型工艺特征信息，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根

据行业调研报告，系统总结和抽提其典型工艺特征，按照产品特性提出技术指标

要求，进一步提升麦香型白酒产品质量整体水平。

2.3.1 原辅料要求

根据麦香型白酒生产工艺控制要求，以及参考 GB/T 10781.4-2024 与 GB/T

10781.6-2025的基础上，对麦香型白酒生产过程提出以下控制要求。

（1）原料：以小麦、水等为原料，并符合相应标准和要求。

（2）发酵剂：发酵剂由纯化鉴定的食品级纯种酵母菌、细菌、根霉菌、米

曲霉、红曲霉混合而成。其中酵母菌主要有酿酒酵母、马克斯克鲁维酵母；根霉

菌主要有华根霉、米根霉等；细菌主要有植物乳植杆菌、乳酸乳球菌等乳酸菌。

菌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菌种目录，纯培养无杂菌、不产毒素，代谢产物安全可控，

溯源清晰，在保障麦香型白酒发酵稳定的同时，显著提升酿造安全性与酒体品质。

（3）生产过程控制：通过检查生产记录文件的方式进行。

本标准补充了麦香型白酒主要生产工艺要点和流程，见图 4。

图 4 生产工艺流要点和流程图

2.3.2 感官要求

感官品评技术对于指导企业生产、控制产品质量、评鉴品质优劣、新品开发

研究、推动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体现标准的专业性和通俗性，以便专业

鉴定与引导消费者，便于消费者直观地了解麦香型产品本身的感官特性。工作组

以 GB/T 33405-2016《白酒感官品评术语》国家标准中界定的感官描述词为基础，

综合麦香型白酒感官评价研究成果及工作组提供的典型样品感官描述词等，建立

麦香型白酒的术语，并组织工作组成员中的品评专家对麦香型白酒进行感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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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前麦香型白酒产品现状及行业内的共识，根据产品质量分为优级与一级，

为了更好识别其感官要求，本标准感官要求按质量级别不同，应符合表 7、表 8

的规定。

表7 酒精度X（40%vol＜X≤ 66%vol）

项 目 优级 一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无杂质
a

香 气
麦香突出，烘焙香舒适，幽雅细腻，空

杯留香持久

麦香明显，烘焙香舒适，幽雅

细腻，空标留香久

口 味
入口绵厚醇甜、滋味丰满舒畅、回味悠

长、留有明显烘焙香

酒体较醇和协调、绵甜爽净，

余味较长

风 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明显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表8 酒精度X（30%vol＜X≤40%vol）

项 目 优级 一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无杂质
a

香 气
麦香突出，烘焙香舒适，幽雅细腻，

空杯留香久

麦香明显，烘焙香舒适，幽雅

细腻，空杯留香

口 味
入口绵厚醇甜、滋味丰满舒畅、 余

味净长、留有烘焙香

酒体较醇和协调、绵甜爽净，

余味较长

风 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明显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2.3.3 理化指标

酯类和有机酸是白酒中主要的呈香、呈味物质。在自然条件下，有机酸和醇

与酯发生可逆的转化反应，在一定时间内，有利于产品质量风格趋于稳定、协调。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遵循白酒中酸酯转化的客观规律，对理化指标进行规定，

有利于麦香型白酒质量的保证。因此，本标准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9 理化指标

项 目 优级 一级

酒精度
a
（20℃）/（%vol） 30.0~66.0

固形物/（g/L）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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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酸（以乙酸计）/（g/L） ≥1.0 ≥0.8

总酯（以乙酸乙酯计）/（g/L） ≥1.5

1.00

≥1.3

乙酸乙酯/（g/L） ≥1.2 ≥1.0

甲醇/(g/L) ≤0.50

氰化物(以 HCN 计)/(mg/L) ≤0.60

铅(以 Pb 计)/(mg/kg)

≤

≤0.40

氨基甲酸乙酯(μg/L) ≤100

a 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1.0 %vol.。

（1）质量等级

麦香型白酒分为一级与优级两个质量级别，为了进一步提升麦香型白酒产品

质量水平，引导行业科技进步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标准技术引领作用，因此

有必要进行质量等级。

（2）酒精度

传统白酒多为50～60度的高度酒，因蒸馏技术与储存需求形成。上世纪70～

80 年代，为适配大众饮用与出口需求，行业开始降度生产。早期仅浓香型、芝

麻香型国标保留此划分，至今仅浓香型保留高低划分；其他香型国标已取消高低

度分类，仅标注酒度范围（18% vol～72% vol）。中国酒业协会表示：现行顶层

标准（饮料酒分类、白酒工业术语）中无 “高度/低度” 概念，仅按酒度范围

规范。根据 GB/T 10781.4-2024《白酒质量要求 第 4部分：酱香型白酒》的基础

上，收集市场实际情况，现市面上的白酒有 40%vol、50%vol、60%vol等，结合

生产工艺，确定酒精度范围为 30%vol~66%vol范围，不再区分低度酒与高度酒。

工作组将已发布的 12类型白酒与麦香型白酒类理化指标中的酒精度进行对比，

详见表 10。

表10 各类型白酒的酒精度指标

酒类名称 标准号
酒精度（20℃）/（%vol）

优级 一级

浓香型白酒 GB/T 10781.1-2021
高度酒

40~68

低度酒

25~40

高度酒

40~68

低度酒

25~40

清香型白酒 GB/T 10781.2-2022
特级

21.0~69.0

优级：

21.0~69.0

一级：

21.0~69.0

米香型白酒 GB/T 10781.3-2025 20.0~68.0

酱香型白酒 GB/T 10781.4-2024 35.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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豉香型白酒 GB/T 10781.5-2025 18.0~60.0

凤香型白酒 GB/T 10781.6-2025 25.0~68.0

特香型白酒 GB/T 10781.7-2025 25.0~68.0

浓酱兼香型白酒 GB/T 10781.8-2021 25.0~68.0

芝麻香型白酒 GB/T 10781.9-2021 40（不含 40）~68

老白干香型白酒 GB/T 10781.10-2024 20.0~72.0

馥郁香型白酒 GB/T 10781.11-2021 25.0~68.0

小曲固态法白酒 GB/T 10781.15-2025 25.0~68.0

麦香型白酒 本标准 30.0~66.0

（3）总酸、总酯、乙酸乙酯

a. 总酸与总酯指标

根据样品普查结果分析，为充分体现麦香型白酒高酸、高酯的的理化特性，

提升优级产品质量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产品。本标准中总酸、总酯指标与

GB/T 10781.4-2024等 12类型白酒相比，详见表 11与表 12。从对比结果可知，

总酸指标中，12类型白酒中酱香型白酒值为最高，按 53%vol折算后优级品为≥

1.50 g/L，若不折算按原样算则为 0.795 g/L，而麦香型白酒一级品总酸指标≥0.8

g/L，所制定指标优于酱香型白酒，也为 13种香型中最优。优质产品的总酯提升

了质量要求，从表 12中可知，芝麻香型白酒总酯指标要求为最高，麦香型优级

品为其一级品指标，麦香型白酒略低于浓香型白酒中高度酒的优级品，麦香型白

酒总酯指标都高于其他 10种香型白酒，在 13种香型中排第三。

表11 各类型白酒的总酸指标

酒类名称 标准号
总酸/g/L

备注
优级 一级

浓香型白酒 GB/T 10781.1-2021
高度酒

≥0.40

低度酒

≥0.30

高度酒

≥0.30

低度酒

≥0.25
/

清香型白酒 GB/T 10781.2-2022
特级

≥0.5

优级

≥0.4

一级

≥0.3
/

米香型白酒 GB/T 10781.3-2025 ≥0.23 ≥0.18 按 40.0 %vol 酒精度折算

酱香型白酒 GB/T 10781.4-2024 ≥1.50 ≥1.40 按 53.0 %vol 酒精度折算

豉香型白酒 GB/T 10781.5-2025 ≥0.40 ≥0.20 按 40.0 %vol 酒精度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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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各类型白酒的总酯指标

b. 乙酸乙酯指标

乙酸乙酯是白酒的呈香物质，提升口感与酒体风格，也是麦香型白酒的主要

酯类成分之一。工作组将已布的 12类型白酒与麦香型白酒类理化指标中的乙酸

凤香型白酒 GB/T 10781.6-2025 ≥0.50 ≥0.40 /

特香型白酒 GB/T 10781.7-2025 ≥0.5 ≥0.3 /

浓酱兼香型白酒 GB/T 10781.8-2021 ≥0.60 ≥0.40 按 45.0 %vol 酒精度折算

芝麻香型白酒 GB/T 10781.9-2021 ≥0.5 ≥0.3 /

老白干香型白酒 GB/T 10781.10-2024 ≥0.35 ≥0.30 /

馥郁香型白酒 GB/T 10781.11-2021 ≥0.60 ≥0.30 按 45.0 %vol 酒精度折算

小曲固态法白酒 GB/T 10781.15-2025 ≥0.40 ≥0.20 /

麦香型白酒 本标准 ≥1.0 ≥0.8 /

酒类名称 标准号
总酯 /g/L

备注
优级 一级

浓香型白酒 GB/T 10781.1-2021
高度酒

≥2.00
低度酒

≥1.50
高度酒

≥1.50
低度酒

≥1.00
/

清香型白酒 GB/T 10781.2-2022
特级

≥1.10
优级

≥0.80
一级

≥0.50
/

米香型白酒 GB/T 10781.3-2025 ≥0.60 ≥0.40 按 40.0 %vol酒精度折算

酱香型白酒 GB/T 10781.4-2024 ≥2.50 ≥2.00 按 53.0 %vol酒精度折算

豉香型白酒 GB/T 10781.5-2025 ≥0.40 ≥0.25 按 40.0 %vol酒精度折算

凤香型白酒 GB/T 10781.6-2025 ≥1.20 ≥0.80 /

特香型白酒 GB/T 10781.7-2025 ≥1.2 ≥1.0 /

浓酱兼香型白酒 GB/T 10781.8-2021 ≥1.60 ≥1.00 按 45.0 %vol酒精度折算

芝麻香型白酒 GB/T 10781.9-2021 ≥2.2 ≥1.5 /

老白干香型白酒 GB/T 10781.10-2024 ≥1.10 ≥0.80 /

馥郁香型白酒 GB/T 10781.11-2021 ≥2.60 ≥2.20
总酸+总酯，按 45.0 %vol

酒精度折算

小曲固态法白酒 GB/T 10781.15-2025 ≥0.60 ≥0.30 /

麦香型白酒 本标准 ≥1.5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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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酯进行对比，详见表 13。13种香型中，5种以乙酸乙酯作指标，2种以己酸乙

酯作指标，2种以乳酸乙酯+乙酸乙酯作指标，2种以己酸乙酯/乙酸乙酯作指标，

2种不作指标。工作组收集根据样品分析情况，将优级和一级产品要求作了相应

规定，确保麦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从统计可知，乙酸乙酸酯为关键酯类物质，

从 5类香型乙酸乙酯指标要求中，麦香型白酒要求严格，优于其他 4种类型白酒。

表13 各类型白酒的乙酸乙酯指标

c. 指标制定工艺依据

麦香型白酒以小麦为主要原料，采用纯种复合菌剂作为核心糖化发酵剂，区

别于传统自然曲白酒的复杂菌群环境，发酵过程可控性强、菌群代谢靶向性高，

整体酒体风格以清雅麦香、醇和绵甜、干净爽利为核心，无浓香白酒的厚重窖香、

清香白酒的清冽净爽，也无米香白酒的蜜甜柔润，酸酯含量需匹配其清雅香型定

位，既保障酒体风味饱满，又避免酸酯过高导致口感粗糙、过低导致酒体寡淡。

酒类名称 标准号
乙酸乙酯 /g/L

备注
优级 一级

浓香型白酒 GB/T 10781.1-2021
高度酒

≥1.20
低度酒

≥0.60
高度酒

≥0.70
低度酒

≥0.40
以己酸乙酯，不以乙酸乙酯

清香型白酒 GB/T 10781.2-2022
特级

≥0.65
优级

≥0.40
一级

≥0.20
/

米香型白酒 GB/T 10781.3-2025 ≥0.60 ≥0.40
以乳酸乙酯+乙酸乙酯计，

按 40.0 %vol酒精度折算

酱香型白酒 GB/T 10781.4-2024 己酸乙酯≤0.30 按 53.0 %vol酒精度折算

豉香型白酒 GB/T 10781.5-2025 / / 按 40.0 %vol酒精度折算

凤香型白酒 GB/T 10781.6-2025 ≥0.60 ≥0.50 /

特香型白酒 GB/T 10781.7-2025
己酸乙酯/乙酸乙酯

≤2
/

浓酱兼香型白酒 GB/T 10781.8-2021 0.60~2.00 0.60~1.80 按 45.0 %vol酒精度折算

芝麻香型白酒 GB/T 10781.9-2021 ≥0.60 ≥0.40 /

老白干香型白酒 GB/T 10781.10-2024
乳酸乙酯/乙酸乙酯

0.60~2.20
/

馥郁香型白酒 GB/T 10781.11-2021
己酸乙酯/乙酸乙酯

0.70~1.60
按 45.0 %vol酒精度折算

小曲固态法白酒 GB/T 10781.15-2025 / / /

麦香型白酒 本标准 ≥1.2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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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总酸、总酯、乙酸乙酯指标，均基于全国 12家麦香型白酒主流生产企

业的 100余批次产品实际检测数据统计制定，剔除异常极值后，优级、一级产品

酸酯检测均值如下表 14。
表 14 酸酯检测均值

设定的下限指标均低于实际检测均值，既覆盖绝大多数合格产品，又能区分

优级与一级的品质差异，兼顾生产可行性与产品品质把控，符合麦香型白酒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的实际情况。

d. 总酸指标的合理性

酸是白酒口感的核心支撑物质，决定酒体的醇和度与后味，麦香型白酒采用

纯种复合菌剂发酵，菌群中乳酸菌、乙酸菌等产酸菌配比精准，发酵过程产酸温

和、稳定，无自然曲杂菌产酸过多导致的酸涩感。

优级总酸≥1.0g/L、一级≥0.8g/L的设定，贴合纯种发酵产酸规律：总酸过

低会导致酒体寡淡、无回味，出现水味；过高则会破坏麦香的清雅感，产生酸涩

邪杂味。实测数据显示，98%以上的合格麦香型白酒总酸含量均在 0.8-1.6g/L区

间，指标设定完全贴合产品实际，无过高或过低门槛。

e. 总酯及乙酸乙酯指标合理性

酯是白酒香气的核心物质，乙酸乙酯为麦香型白酒的主体香气成分，直接决

定麦香典型性。纯种复合菌剂中酿酒酵母、产酯酵母配比优化，定向生成乙酸乙

酯为主的酯类物质，辅以少量其他酯类，香气清雅纯正，无杂酯干扰。

优级总酯≥1.5g/L、一级≥1.3g/L，优级乙酸乙酯≥1.2g/L、一级≥1.0g/L，

一方面保障麦香香气浓郁度，避免香气单薄；另一方面贴合产品实测数据，主体

酯类含量占总酯的 80%以上，符合麦香型“主体香突出、香气协调”的风格要求，

同时避免酯类过高导致香气刺鼻、酒体不协调。

f. 储存期酸酯变化规律及合规性验证

选取优级、一级麦香型白酒各 3批次，常温避光密封储存，跟踪检测 0个月、

3个月、6个月、12 个月的酸酯含量，变化规律及实测数据见表 15。

表 15 储存过程酸酯变化

产品级别 总酸 总酯 乙酸乙酯

优级 1.26 1.82 1.45

一级 0.98 1.4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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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时长 优级总酸（g/L） 优级总酯（g/L） 一级总酸（g/L） 一级总酯（g/L）

0 个月（新酒） 1.28 1.85 0.99 1.48

3 个月 1.32 1.81 1.03 1.45

6 个月 1.37 1.76 1.07 1.41

12 个月 1.42 1.70 1.11 1.36

酒储存过程中发生缓慢的酯化、水解反应，整体呈现总酸缓慢上升、总酯缓

慢下降的规律，麦香型白酒因采用纯种复合菌剂发酵，酒体杂质少、成分纯净，

酸酯变化速率远低于传统自然曲白酒，变化幅度温和、无剧烈波动，酒体稳定性

极强。从实测数据可见，即使经过 12个月储存，优级产品总酸 1.42g/L（≥1.0g/L）、

总酯 1.70g/L（≥1.5g/L）；一级产品总酸 1.11g/L（≥0.8g/L）、总酯 1.36g/L（≥

1.3g/L），所有批次储存期满后酸酯指标仍完全符合标准限定要求，无超标或不

达标情况。且随着储存时间延长，酸酯比例愈发协调，麦香更醇厚、口感更绵柔，

品质持续提升，证明本次制定的酸酯指标兼顾新酒与储存酒的品质要求，适配产

品全生命周期质量把控。

（4）固形物

固形物含量过高，白酒可能会出现口感粗糙、回味短等问题，所以严格把控

该指标对提升白酒品质很重要。在感官上，固形物含量直接影响麦香型白酒的清

澈度和外观。或含量超标会导致浑浊、沉淀现象，反映生产过程中存在工艺缺陷

（如发酵、蒸馏环节控制不当），直接影响产品美观度。固形物中可能含重金属

（如铅、锰）等有害物质，若超标可能引发神经系统损伤或肝脏负担过重。另外，

过高固形物的含量会导致储存过程中产生异味或变质，缩短保质期。因此，有必

要将固形物含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根据样品分析情况，本标准规定优级品中固

形物为≤0.5g/L，一级品中固形物≤0.6g/L。 工作组将 12种香型白酒中固形物

指标与麦香型指标进行对比（见表 16），麦香型白酒固形物指标于 13种香型中

排列第三，优级品指标高于浓香型白酒优级品，一级品指标高于清香型白酒与小

曲固态法白酒，属于领先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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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各类型白酒的固形物指标

为了麦香型白酒质量与安全，科学合理的构建产品标准体系，结合产品分析

情况，本标准增加甲醇、氰化物、铅、氨基甲酸乙酯指标作为理化指标，并作出

相应规定。

（5）甲醇

甲醇是麦香型白酒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主要来源于酿造原料和发酵过程中

的化学反应。正常情况下，甲醇含量较低，但若酿造工艺不当或温度控制不合理，

可能导致其含量高。根据 GB 2757-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

酒》中对甲醇的规定为粮谷类≤0.6 g/L，其他为≤2 g/L，本标准对甲醇进行限量

规定为≤0.50g/L，严于国家标准要求。

（6）氰化物

氰化物是麦香型白酒生产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之一，主要来源于酿造的原

料小麦。氰化物主要来源于小麦原料中的氰甙类配糖体在发酵过程中会水解生成

氢氰酸。尽管在原料蒸煮时大部分氢氰酸会挥发，但仍然会有少量氰化物残留在

酒中，因此须对其限量规定，以免氰化物超标导致中毒。根据 GB 2757-2012《食

酒类名称 标准号
固形物/g/L

优级 一级

浓香型白酒 GB/T 10781.1-2021 ≤0.40 ≤0.70

清香型白酒 GB/T 10781.2-2022
特级

≤0.50
优级

≤0.50
一级

≤0.50

米香型白酒 GB/T 10781.3-2025 ≤0.70

酱香型白酒 GB/T 10781.4-2024 ≤0.70

豉香型白酒 GB/T 10781.5-2025 ≤0.60

凤香型白酒 GB/T 10781.6-2025 ≤1.00

特香型白酒 GB/T 10781.7-2025 ≤0.80

浓酱兼香型白酒 GB/T 10781.8-2021 ≤0.60

芝麻香型白酒 GB/T 10781.9-2021 ≤0.7

老白干香型白酒 GB/T 10781.10-2024 ≤0.75

馥郁香型白酒 GB/T 10781.11-2021 ≤0.60 ≤0.80

小曲固态法白酒 GB/T 10781.15-2025 ≤0.50

麦香型白酒 本标准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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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中对氰化物的规定为≤2 mg/L，本标准规定

氰化物含量≤0.60mg/L，严于国家标准要求。

（7）铅

麦香型白酒产品中的铅主要来源于生产设备和容器，在酸性酒体中溶出。此

外，受污染的原料和储存容器也可能导致微量铅进入酒体。依据国家食品标准

GB 2762-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的规定，白酒中铅的

限量要求为≤0.40mg/L，结合麦香型白酒产品数据分析，本标准规定铅≤

0.40mg/L，严于国家标准要求。

（8）氨基甲酸乙酯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氨基甲酸乙酯（EC）列为 2A类致癌物，EC

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强致癌性，可能通过破坏 DNA诱发肺癌、肝癌等。人体摄入

后，约 90%经肝脏代谢为无害物质，但少量代谢产物（如环氧化物）可导致基因

突变。麦香型白酒中 EC是发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副产物，由尿素、氰酸酯等前

体物质与乙醇反应生成，常见于黄酒、葡萄酒等发酵酒类。麦香型白酒能通过发

酵工艺而得，因此该 EC指标应引起关注。12种香型白酒中仅并未对氨基甲酸乙

酯进行规定，本标准对 EC 进行限量规定，为对白酒安全本标准规定 EC≤100

μg/L。

2.4 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固形物、总酯、乙酸乙酯等指标按 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

的规定执行；酒精度按 GB 5009.225的规定执行；总酸按 GB 12456的规定执行，

以乙酸计，以 g/L表示；另外，关于卫生指标，分别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执

行，具体如下：

（1）酒精度：按 GB 5009.225的规定执行。

（2）总酸：按 GB 5009.225的规定执行。

（3）感官：按 GB/T 10345的规定执行。取 50mL倒入洁净烧杯中，在自然

光条件下用肉眼观察其色泽及性状及杂质，嗅其气味，然后用温开水漱口，品其

滋味。

（4）总酯、乙酸乙酯和固形物：按 GB/T 10345的规定执行。

（5）甲醇：按 GB 5009.266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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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氰化物：按 GB 5009.36的规定执行。

（7）铅：按 GB 5009.12或 GB 5009.268的规定执行。

（8）氨基甲酸乙酯：按 GB5009.223的规定执行。

（9）生产过程控制：通过检查生产记录文件的方式进行。

2.5 指标检测数据

选取不同批次麦香型白酒进行测试，见表 17~表 25，表其结果表明，本标准

可行，适用于麦香型白酒。工作组对麦香型白酒 63%vol与 53%vol 共 6批次进

行风味物质测试，结果见表 25与图 5，风味物质中以乙酸乙酯为最高，依次为

乙酸乙酯、乳酸乙酯、2-甲基丁醇、棕榈酸乙酯，其中 2-甲基丁醇与棕榈酸乙酯

结果差异不大。6批次产品风味物质中乙酸乙酯结果均大于 2g/L，乳酸乙酯均大

于 0.5g/L，2-甲基丁醇均大于 0.43g/L，棕榈酸乙酯均大于 0.4g/L，该四物风味物

质可作为麦香型白酒指纹图谱的重要指标依据。

表 17 氨基甲酸乙酯（定量限 5.0μg/L）

表 18 固形物含量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条款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0.18 g/L

GB/T 10345-2022 白酒分析

方法 固形物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0.23 g/L

WFO25040084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0.19 g/L

WFO250400854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0.17 g/L

表 19 铅含量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条款

WFO25040084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未检出 mg/L
GB 5009.12-2023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

测定 第二法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未检出 mg/L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未检出 mg/L

WFO250400854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未检出 mg/L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条款

WFO250400854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未检出 μg/L

GB 5009.223-2014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甲

酸乙酯的测定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未检出 μg/L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未检出 μg/L

WFO25040084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未检出 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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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氰化物（最高限量 0.6 mg/L）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条款

WFO25040084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0.163 mg/L

GB 5009.36-2023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氰化物的

测定 第一法 分光光度法

WFO250400854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0.167 mg/L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未检出 mg/L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0.190 mg/L

表 21 总酸（以乙酸计）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条款

WFO25040084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1.83 g/L
GB 12456-2021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

定 第一法 酸碱指示剂滴

定法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1.64 g/L

WFO250400854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1.28 g/L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0.52 g/L

表 22 总酯（以乙酸乙酯计）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条款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1.77 g/L

GB/T 10345-2022 白酒分析

方法 7.1 指示剂法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2.28 g/L

WFO25040084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2.70 g/L

WFO250400854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1.79 g/L

表 23 感官要求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结果
检测方

法条款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无色，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酒体醇厚，丰满舒畅，回味悠长

本标准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无色，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酒体醇厚，丰满舒畅，回味悠长

WFO250400854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无色，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酒体醇厚，丰满舒畅，回味悠长

WFO25040084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无色，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酒体醇厚，丰满舒畅，回味悠长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无色，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酒体醇厚，丰满舒畅，回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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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甲醇（定量限 0.025 g/L）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条款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未检出 g/L

GB 5009.266-2016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甲醇的

测定

WFO250400854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未检出 g/L

WFO250400855 麦香型白酒 型号：63° 未检出 g/L

WFO25040084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未检出 g/L

WFO250400853 麦香型白酒 型号：53° 未检出 g/L

表 25 其他风味物质含量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备注 测试项目名称 结果 单位
检测方法

条款

WFO250400046

麦香型白酒 A款 63%vol 苯乙酸乙酯 0.00 g/L

酒中乙酸

乙酯、乳

酸乙酯、

苯乙酸乙

酯、棕榈

酸乙酯、

2-甲基丁

醇、β-苯
乙醇检测

GC-MS法

麦香型白酒 A款 63%vol 乳酸乙酯 0.70 g/L

麦香型白酒 A款 63%vol 棕榈酸乙酯 0.57 g/L

麦香型白酒 A款 63%vol β-苯乙醇 0.01 g/L

麦香型白酒 A款 63%vol 2-甲基丁醇 0.55 g/L

麦香型白酒 A款 63%vol 乙酸乙酯 2.31 g/L

WFO250400048

麦香型白酒 B款 63%vol 棕榈酸乙酯 0.53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63%vol β-苯乙醇 0.01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63%vol 苯乙酸乙酯 0.00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63%vol 乳酸乙酯 0.69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63%vol 2-甲基丁醇 0.54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63%vol 乙酸乙酯 2.31 g/L

WFO250400049

麦香型白酒 C款 63%vol β-苯乙醇 0.01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63%vol 棕榈酸乙酯 0.52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63%vol 乳酸乙酯 0.69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63%vol 乙酸乙酯 2.37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63%vol 2-甲基丁醇 0.54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63%vol 苯乙酸乙酯 0.00 g/L

WFO250400050
麦香型白酒 A款 53%vol 2-甲基丁醇 0.43 g/L

麦香型白酒 A款 53%vol 棕榈酸乙酯 0.47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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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香型白酒 A款 53%vol 苯乙酸乙酯 0.00 g/L

麦香型白酒 A款 53%vol 乳酸乙酯 0.56 g/L

麦香型白酒 A款 53%vol 乙酸乙酯 2.17 g/L

麦香型白酒 A款 53%vol β-苯乙醇 0.01 g/L

WFO250400051

麦香型白酒 B款 53%vol β-苯乙醇 0.01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53%vol 棕榈酸乙酯 0.44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53%vol 苯乙酸乙酯 0.00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53%vol 乳酸乙酯 0.57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53%vol 2-甲基丁醇 0.43 g/L

麦香型白酒 B款 53%vol 乙酸乙酯 2.23 g/L

WFO250400052

麦香型白酒 C款 53%vol 苯乙酸乙酯 0.00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53%vol 乙酸乙酯 2.20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53%vol 2-甲基丁醇 0.43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53%vol 棕榈酸乙酯 0.41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53%vol β-苯乙醇 0.01 g/L

麦香型白酒 C款 53%vol 乳酸乙酯 0.57 g/L

图 5 麦香型白酒中风味物质分布图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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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对涉及专利进行判别，若本单位制定相关专利，将在专利中明确表

明该专利为本标准应用提供开放使用。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并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环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一。因此，建

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部颁标准颁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文本的充足供应，让每个使用者都能及时得到文本。

这是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

（二）发布后、实施前应将信息在媒体上广为宣传。

（三）实施的过渡期宜定为 6个月。

九、与原标准的关系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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